志丹县标准地名标志设置

暨地名文化广场建设项目二期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是落实民政部“乡村著名行动”、延安市民政局《关于加快落实“乡村著名行动”先行县重点任务的通知》（延市民函〔2026〕44号）及县政府相关工作部署的重点民生工程。

为全面完成创建任务、补齐城乡地名标识短板，本次采购实施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6个示范点行政村全套地名标志栽设、城区162个标准地名标志布设、3个城区及6个行政村地名文化广场设计制作与安装施工。项目总投资估算175万元，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配套资金。

二、服务及施工总体要求

1. 合规标准要求：所有地名标志样式、规格、字体、材质、配色、排版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地名标志设置规范制作安装，做到统一制式、统一风格、规范标准、清晰耐久。

2. 施工质量要求：所有标牌、支架、基座、文化景观设施做工精细、结构牢固、耐腐蚀、抗风化、防水防晒，适应陕北户外气候条件，安装平整端正、稳固安全，无倾斜、脱落、破损隐患。

3. 文化设计要求：地名文化广场设计需结合志丹红色文化、地域特色、村史民俗、地名渊源，设计简洁大气、美观庄重，贴合乡村风貌与城区公共环境，方案需经甲方审核确认后方可施工。

4. 现场服务要求：中标单位须全程负责现场踏勘、信息收集、设计版面、点位核对、测量定位、运输安装、成品保护、现场清理，全过程接受甲方监督管理，配合完成阶段性验收及最终竣工验收。

5. 售后质保要求：整体项目提供不少于2年免费质保，质保期内出现褪色、变形、破损、脱落、字迹模糊等问题，须无偿维修、更换、复位。
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

1. 供应商须为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主体，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2. 具备履行本项目所需的设备、专业技术人员、施工团队及售后服务能力，无重大质量安全不良记录、无政府采购失信记录。

3. 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分包、转包。

四、面向中小企业政策要求

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，仅限中小企业参与投标、报价及承接本项目，大型企业不得参与本次采购项目。

五、提交成果及交付要求
1. 实体成果：全部地名标识标牌安装到位、位置准确、规范统一；所有城区、村级地名文化广场全部施工完成、整洁完好、达到验收标准。

2. 验收标准：成果符合国家地名管理规范、甲方建设要求，一次性通过竣工验收。

六、项目交付期限
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5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设计、制作、运输、安装、清理、及交付验收全部工作（遇雨雪极端天气工期可经甲方确认顺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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